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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擾亂立會秩序 鴿黨3人坐監
尹兆堅入獄7周 黃碧雲囚4周 林卓廷監3周 法官：判監絕對恰當

涉及攬炒派「初選」案而被控干犯香港國安法的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林卓廷、尹兆

堅與黃碧雲，在2018年至2020年涉4宗擾亂立法會秩序案，被控違反《立法會（權

力及特權）條例》，昨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找數」。尹兆堅與黃碧雲各承認兩項藐視罪，

尹兆堅和林卓廷再承認一項妨礙正在執行職責的立法會人員罪。主任裁判官羅德泉判刑時表

示，議會是「文明議事之地」，議事應是嚴肅的過程，不能容忍如鬧劇般干擾會議的行為，

判監絕對恰當，故判尹兆堅入獄7周，黃碧雲入獄4周，林卓廷入獄3周。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立場》鍾沛權呻窮 圖5萬元申保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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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宗案件中，林卓廷及尹兆堅承認一項「妨礙一
名正在執行職責的立法人員」罪，尹則獲撤普通

襲擊罪。案情指，2018年6月13日，立法會恢復二讀
《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時任運輸及
房屋局長陳帆發言時，有部分攬炒派議員離開座位並
大嚷，令會議中斷。

林卓廷右肘撞保安右胸
當時，林卓廷無視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警告，被保安
員帶離會議廳時猛力掙扎。糾纏間，林的右肘撞到其
中一名保安人員的右胸。尹兆堅等人走到林卓廷身
邊，亦因行為極不檢點而被主席逐離會議廳。2019年
10月11日立法會內務委員會選舉主席期間，尹兆堅又
持標語牌衝擊及撞向保安人員。
在次宗案件中，尹兆堅及黃碧雲承認各一項藐視
罪，各獲撤一項涉干預、騷擾、抗拒或妨礙正在執行

職責的立法會人員罪。案情指，在2020年5月8日的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攬炒派議員反對由李
慧琼主持會議，並包圍主席台、叫囂及衝擊保安員。
尹兆堅多次衝擊防線、用身體壓向保安人員、將標語
擲向李慧琼，黃碧雲則持小型擴音器高喊口號，以及
高舉標語牌衝向主席台，干擾會議及令立法會秘書處
法律顧問中斷發言。
第三宗案件，黃碧雲承認一項藐視罪。案情指，

2020年10月15日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選舉期
間，黃碧雲連同許智峯引起及擾亂秩序。黃在主席台
前搶咪，又在座位上大叫並多次打斷發言，阻撓主席
選舉程序，導致會議的第一次選舉失效。
第四宗案件，尹兆堅承認藐視罪，黃碧雲獲撤銷藐
視罪。案情指，2020年10月16日，立法會分別舉行房
屋事務委員會及環境事務委員會的主席選舉，黃及尹
坐在一起，投票時黃取走選票離開會議廳。至環境事

務委員投票時，尹投票後再舉手稱自己未投票，並再
次將選票投進票箱，令選票有不妥當之處，需作第二
次投票。警方其後檢驗多出的選票，並發現黃及尹的
指紋。

法官批被告令會議變成鬧劇
主任裁判官羅德泉昨日在判刑時強調，議會是文明

議事的地方，縱使有不同意見，議事時也應該嚴肅，

但有關人等的行為令會議演變成「一場又一場的鬧
劇」，令議會受到不同形式干擾。雖然4案均在立法會
發生，但考慮到涉及不同日子和討論議題，遂將刑期
分期執行，3人的總刑期由3周至7周不等。
由於其中3名被告另涉「初選」案，林卓廷和尹兆
堅被還押，黃碧雲早前獲保釋外出，故尹兆堅昨日在
本案中獲准保釋上訴後仍須還押，黃碧雲則要「重返
監房」服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被外界質疑掩飾
其幕後和海外金主的反中亂港網媒《立場新
聞》，與其前總編輯鍾沛權、前署任總編輯林
紹桐，被控「串謀發布煽動刊物」，案件昨日
在區域法院續審。辯方為鍾沛權申請保釋，所
提出的擔保金額為5萬元。法官郭偉健踢爆鍾被
捕前7個月的月薪連花紅有220萬元之多，加上
持有赤柱物業，質疑與其提出的擔保金額不相
稱，惟辯方堅稱鍾沛權「不是真有錢」。最
後，郭官批准鍾沛權以10萬元現金及其胞弟5
萬元人事擔保金保釋候審，其間不得離港、每
星期往警署報到一次，以及不得直接或間接作
出任何可視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等。
法官郭偉健昨日解除《刑事訴訟程序條例》
第9P條就傳媒報道鍾沛權保釋的限制。資深大
律師余若薇昨日開庭時為鍾沛權申請保釋，表
示希望法庭能以現金5萬元准其保釋，又稱現年
53歲的鍾沛權於2015年擔任《立場新聞》主
編，根據僱員合約月入為76,500元，但因《立
場》收入不穩定，「傳媒對他（鍾沛權）是志
業多過職業」及「沒打算賺錢」，而鍾雖為董
事但沒有受益，聲稱「他不是真有錢」，沒有
多餘現金云云。

7個月內袋《立場》逾200萬元
控方反對鍾的保釋申請，認為鍾沛權辭職後

仍指示林紹桐及其他人工作，在警誡下也表示
對15篇涉案文章知情，加上他是《立場》股
東，「針對他的證供強很多。」同時，鍾沛權
2015年於赤柱購入的物業是很有價值的資產，
且在被捕當天已放售和放租，而據2021年4月
至10月的稅單，他7個月內的薪金連花紅逾200
萬元，假如批准其擔保，擔保金也應有較合適
的金額。
法官郭偉健也質疑，鍾沛權2021年4月至10
月收入逾220萬元，「他的負擔能力為何只會有
5萬元這麼少？」余若薇聲稱，鍾沛權曾試過數
個月沒有任何收入，離職時一併補回欠薪，故
其收入和資產「絕非富裕」云云。
法官郭偉健聽取控辯雙方陳詞，批准鍾沛權

以10萬元現金及胞弟的5萬元人事擔保金保
釋，鍾須遵守不得離港、交出旅遊證件、於指
定地址居住、不得接受傳媒訪問、不得直接或
間接發布危害國家安全的陳述，及不得作出任
何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等條件。
鍾沛權妻子為前《蘋果日報》副社長陳沛

敏，於早前承認勾結外國勢力罪，正被還押候
判。資料顯示，鍾沛權2015年擔任《立場新
聞》主編時，以1,700萬元購入一個位於赤柱連
車位的過千呎單位，資金充裕令人驚訝，而警
方在調查《立場新聞》時，凍結其6,100萬港元
資產，是國安處成立以來偵破案件中金額最多
的一次，令人懷疑有幕後金主大力「泵水」養
肥《立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與《蘋
果日報》3 間相關公司，被控「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等罪。
特區行政長官、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李家超早前提請人
大常委會釋法，以釐清在香港沒有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能否
參與本港的國安案件。就此，高等法院早前將黎智英案押後
至昨日再討論，控方申請將案押後至2023年1月3日再訊。
國安法指定法官杜麗冰認為，釋法事宜並非由律政司或特區
政府可控制，需要等待人大常委會決定，最終宣布將案押後
至2023年9月25日開審，預計審訊40天。
控方昨日由副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高級檢控官李庭偉代

表；黎智英由資深大律師彭耀鴻、大律師關文渭代表；3間
被告公司由資深大律師郭棟明及大律師郭康麟代表。案件由
高等法院國安法指定法官杜麗冰、李素蘭及李運騰審理。
控方在庭上表示，雖然人大常委會暫未就特區政府提請釋

法作出任何決定，但在平衡各方利益及考慮提請釋法釐清相
關法律觀點的重要性下，申請將案短暫押後到2023年1月3
日再訊，屆時視乎釋法進展再訂定審期。

英大狀Tim Owen已離港
辯方稱，黎智英打算聘用的英國御用大狀Tim Owen已於

早前離港，但他將於2023年5月初來港處理另一宗審期達
100天的案件。因應Tim Owen的檔期，希望將本案押後至
明年10月開審。控方則希望可盡早開審，因為本案涉及早
前已被定罪、正被還押的證人，擔心押後至明年10月會影
響證人的處境和狀況，故建議把審期訂在明年5月前。
另外，被控干犯國安法涉及47名被告的「初選案」會在
2023年初開審，亦會由3名高院法官審理，法庭擔心若同段
時間有6名高院法官集中審理兩宗案件，加上本案部分大狀
會參與「初選案」審訊，法庭難以安排。法官杜麗冰認為，
控方只能對釋法進展作出預計，人大常委會12月底的會議
議程可以隨時修訂，故法庭需要等待人大常委會決定。最終
將案押後至2023年9月25日至11月21日開審，並於5月30
日進行案件管理。
辯方的終止聆訊申請則於5月2日及3日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2019年11月，一
批黑暴分子非法佔據理工大學校園，被警方四
重防線包圍在校園內，其中有17人衝擊警方防
線竄離理大時在科學館內被捕。案中6名時年15
歲至20歲被告，被控在理大校內及外圍參與暴
動，上月被裁定罪成。暫委法官黃士翔昨日在
區域法院判刑指出，本案暴動是2019年修例風
波中最嚴重的暴動案之一，法庭須判以阻嚇刑
罰，以打擊罔顧法紀的破壞行為，遂判其中3人
入獄4年2個月，1人因手持玻璃樽企圖實施嚴
重暴力，判囚4年5個月，而案發時分別15歲及
16歲兩名被告判入教導所。

兩被告判入教導所
法官黃士翔昨日判刑時指，本案並非即時發

生。自同月11日起，理大附近已發生暴力，相信
有人以周詳計劃動員佔據理大。暴動規模大歷時
長，對校園造成嚴重破壞，根據理大校監提供的
資料，事件已影響理大的校務運作，對科研教學
的影響不能以金錢衡量，校方需要額外的人手及
資源恢復校園運作。暴動同時影響紅隧的交通，
影響市民生活，造成實際的公眾滋擾、財政負擔
及所涉的暴力程度，屬最嚴重的案件之一。
本案6名被告依次為陳俊邦（現年23歲，下

同）、陳頌欣（19歲）、郭添明（22歲）、羅
健洋（18歲）、李日朗（23歲）以及袁太林
（23歲）。法官昨日表示，雖然沒有證據證明
本案被告有領導角色，而除了第五被告李日朗
外，亦沒證據顯示其他人涉暴力行為，但他們
選擇留在理大內，是為壯大暴動者的聲勢，鼓
動了其他人繼續前往理大。若然沒有其他人加
入，暴動不會歷時如此長，亦不會構成如此深
遠的影響，遂判陳俊邦、郭添明及袁太林監禁
50個月，李日朗因手持玻璃樽判監53個月，其
餘兩名案發時15歲及16歲的被告羅健洋和陳頌
欣被判入教導所。

理大暴動案 4暴徒最高被判囚53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熹）近期在多場國際體
育賽事中，接連發生播錯國歌及顯示錯誤國歌歌名
等事件，特區政府日前要求Google將國歌於搜尋
結果置頂，惟被Google以所謂「無法控制演算
法」為由拒絕。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在行政會議前
見記者時強調，無論任何國家的國歌，除了代表其
法律地位，有法律管制外，還代表了國家與民族的
尊嚴和感情，是大是大非的事情，亦是一個道德問
題，而將中國國歌置頂，在技術上完全可以做到，
特區政府會繼續跟Google交涉。
多場國際體育賽事接連發生播錯國歌及顯示錯

誤國歌歌名等事件，均被指與Google提供的錯

誤信息有關。特區政府日前要求Google將國歌
於搜尋結果置頂。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前日見傳媒
時表示，Google以無法控制演算法為由拒絕特區
政府要求，但當歐盟法院裁定Google要刪除不
正確的搜尋結果，Google卻願意配合。他批評
Google做法持雙重標準，又強調會用一切方法更
正情況。

付錢買廣告亦可改動搜尋次序
李家超昨日再回應事件，指特區政府早前要求

Google作出一些行動，包括將香港的國歌即中國
國歌置頂，技術上是完全可以做到，因為付錢買廣

告都可以將搜尋次序改動，Google亦有方法移除
一些不正確的資料，包括遵守歐洲法庭提及如有個
人資料不正確，他們都會將之移除。如特區政府看
到有一些違反法例的，例如兒童色情刊物，亦有移
除方法。
他強調，國歌涉及很莊重的事，無論任何國家的

國歌，除了代表其法律地位，有法律管制外，亦代
表國家與民族的尊嚴和感情，是大是大非的問題，
亦是一個道德問題，他相信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機構
必須認真處理。特區政府會繼續跟Google交涉，
他亦已要求不同部門在其範疇上跟進處理有關問
題。

特首：國歌置頂完全可做到 會續與Google交涉

◆李家超在行政會議前見記者時強調，國歌代表
民族的尊嚴和感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2018年6月，反對派議員為阻撓審議，竟肆意搗亂，令
會議中斷。 資料圖片

▲（左）尹兆堅及
（右）林卓廷。圖為
早前兩人出庭。

資料圖片

◆黃碧雲。
資料圖片

◆鍾沛權昨日向法庭申請保釋獲批准。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 攝

◆黎智英被控
「串謀勾結外
國 勢 力 」 等
罪。圖為黎智
英早前被押解
上 懲 教 署 車
輛。

資料圖片


